失業﹝再﹞認定、失業給付申請書暨給付收據 

	       申請日期： 　 年 　 月 　日
	就服站代碼
	
	認定編號

	
	
	
	
	
	
	─
	
	
	
	
	
	


＊申請失業再認定時，第（４）至（１０）及（１２）欄如與前次申請認定資料相同，可不必填寫。
	申請人及給付收據欄
	（１）

姓名
	
	（２）身分證號
	
	
	
	
	
	
	
	
	
	
	（３）   出生日 期
	年　　月　　日
	（４）  電 話
	( )
	(本表一式三聯)第一聯：送勞工保險局辦理。第二聯：由公立就服機構存查。第三聯：交申請人收執。
(本表一式三聯)第一聯：送勞工保險局辦理。第二聯：由公立就服機構存查。第三聯：交申請人收執。

	
	（５）

地 址
	
	（６）  離職日期
	　年　月　日
	（７）    求職登記日期
	　年　月　日
	

	
	（８）

 eq \o\ad(離職單位名稱,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)
及保險證號
	保險證號：　字　　　號
	(９)

申請或推介工作地點
	⊙原工作所在地　　　　　　　縣(市)

⊙希望工作地點　　　　　　　縣(市）
	

	
	（１０）

失業期間另有其他工作收入者，月工作收入金額
	新台幣：
元
	（１１）     此次申請失

業給付起日
	　年　月　日
	（１２）   申請金額
	新台幣：
元
	

	
	※給付方式(請(選一項)

□郵政存簿儲金(H)　局號：
帳號：

郵政存簿儲金局號及帳號（均含檢號）不足七位者，請在左邊補零。

□金融機構名稱：
銀行(庫局)
分行(支庫局)
金融機構存簿(B)：

備註：１、金融機構存簿之總代號、分支代號及帳號，請分別由左至右填寫完整，位數不足者，不須補零。

２、給付金額以勞工保險局核定金額為準。
	

	
	本人如不符合請領條件，同意將所領失業給付款項如數返還勞工保險局，

特此具結。
申請人

（代理人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	

	勞保資料狀況欄
	
	

	※申請應備書件：

· １、原投保單位出具之離職證明文件。
· ２、勞工行政機關出具之離職證明文件。

· ３、申請人自行切結之離職證明書。

· ４、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影本各一份。（正本核對無誤後退還申請人）
· ５、申請人金融機構存款簿載明分行帳號之封面或內頁影本一份。

· ６、最高學歷證書、技術士證、曾接受職業訓練之結訓證書影本（本項為參考文件）。

※申請人身分：
□一般失業勞工　□負擔家計婦女　□中高齡者

□身心障礙者　　□原住民　　　　□生活扶助戶

※初審結果：
· １、要件符合進入等待期。
· ２、要件符合進入等待期，但七日內須補齊證件。
· ３、不符申請要件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。
	公立就服機構審核欄
	□失業認定
	□失業第    次再認定
	□逾期再認定
	

	
	
	· １、申請人姓名、身分證號、出生日期電腦資料變更。

· ２、無適當工作可資推介就業或無法安排參加職業訓練。

· ３、推介至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參加職業訓練。

· ４、參加職業訓練結訓後仍無適當工作可資推介就業。

· ５、已自行就業。
· ６、已經推介就業。
· ７、無正當理由不就業，不參加職訓或未完訓。
· ８、逾期未報到或未補齊證件。
就業服務機構名稱：

﹝請蓋印信或章戳﹞

  (再)認定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下次再認定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(假日順延)
	


※注意：申請人申請失業給付時，其所屬投保單位未依規定辦理退保手續者，由勞工保險局逕予退保後給付。

　　　　申請人申請失業給付時，應據實填寫，如有虛假不實，會涉及法律責任。

(本表一式三聯)第1聯：送勞工保險局辦理。第2聯：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存查。第3聯：交申請人收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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